
青岛航空会员手册
Q I N G D A O  A I R L I N S  M E M B E R S H I P  G U I D E



欢 迎 辞

“天海之韵”俱乐部将通过一系列丰富的积分奖励、贴心的会员服务保障、灵活的积分使用方式来回

馈青岛航空常旅客。

会员搭乘青岛航空实际承运的航班，不仅能够收获旅行中的喜悦，还能够享受青岛航空及其他领域合

作伙伴的积分关怀，并可使用积分兑换奖励机票、奖励升舱和其他各类专属礼品和权益。

青岛航空以青岛为主基地，将会以更加丰富多样的旅行产品、更加精细贴心的服务和更多渠道的合作

伙伴，共同为您的出行带来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

感谢您加入青岛航空常旅客俱乐部，本手册将为您详细介绍有关积分的累积和使用，欢迎您详细阅读。

如有疑问，可致电客户服务热线，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客户服务热线：0532-96630

青岛航空官网：www.qdairli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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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须知 名词解释

除非申请人所在国的法律明文禁止，凡会员同意遵守青岛航空“天海之韵”俱乐部会员手册的相关规则和条款，均可申请加入
青岛航空常旅客计划。

 “天海之韵”俱乐部不接受法人或其它组织的申请，也不受理数人联合申请或同一人多次申请。同一人只能申请注册一次。
会员卡仅供会员个人使用，不得转让。请妥善保存会员账户密码，一旦账号被盗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旅客自行承担。
会员必须依据“天海之韵”俱乐部的规定行使会员权利，若会员误用或滥用会员权利、假报有关信息，“天海之韵”俱乐部可
于事先通知或不通知的情况下，终止会员资格并收回会员卡，作废已累积的部分或全部积分且不负责任何赔偿。除本手册特殊
规定外，其他规定均参照《青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国内运输总条件》、《青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国内多等级舱位销
售管理规定》执行。

入会渠道

会员本人亲自办理或亲自提出，并接受青岛航空常旅客会员手册相关规定时，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加入“天海之韵”俱乐部：
1. 通过青岛航空官方网站注册会员。
2. 在青岛航空直属售票处和青岛航空指定代理机构填写入会申请表。
3. 在青岛航空航班上填写入会申请表。
4. 通过青岛航空客户服务热线入会。
5. 通过官方渠道发布的入会链接或入会二维码入会。
6. 通过青岛航空其他官方渠道入会。

密码设置

“天海之韵”俱乐部依据旅客本人提供的真实、详尽的个人信息为您建立会员账户。为了您的个人账户安全，请按照网站要求
设置您的会员密码。����
网上注册会员密码由会员自行设置；通过其他方式填表入会的，初始密码为您填写申请表身份证号后六位（例如身份证号为
370*********12345X，则初始密码为“12345X”），我们为您成功注册后会通过注册填写的手机号发送注册信息及密码。请您
收到短信后及时修改初始密码。

⒈标准里程：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的城市间航距，单位为公里。
2. 基础积分：依据购票折扣累积的积分，为固定数额或标准里程乘以所购机票折扣对应的累积率得出的积分值。 
⒊奖励积分：为鼓励旅客乘机提供的积分奖励措施，奖励积分分为固定数额的奖励和依据奖励累积率得出的积分值。
⒋定级积分：定级积分为固定数额或标准里程乘以所购机票折扣对应的累积率得出的积分值；定级积分可作为衡量会员升、保级
变化的标准，不得作为兑换使用。
⒌定级航段：乘坐青岛航空实际承运航班，依据不同折扣给予的飞行航段数，该航段数可作为衡量会员升、保级变化的标准。
6. 贵宾会员奖励积分：成为青岛航空俱乐部银卡及以上级别的会员乘机后，额外奖励的积分。该积分仅可作为消费兑换使用。
7. 消费积分：乘坐青岛航空实际承运的航班获取到的基础积分、奖励积分以及其他航空或非航空类合作商户累积的积分。会员
可用兑换商品、服务以及机票等。
8. 受让人：会员指定的可共同享受积分兑换航空奖励的人。
9. 身份认证：会员可登录会员账户后，通过校验会员姓名、会员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会员本人中国境内手机号码等信息，完成
身份认证。

累积途径

1. 乘坐青岛航空（航班号以 QW 开头）实际承运的航班
2. 非航空类、航空类合作伙伴消费

累积方法

成功加入青岛航空常旅客俱乐部后，在您每次购票、办理乘机登机手续、接受或支付“天海之韵”非航空类、航空类合作伙伴提
供的产品和服务时，请提供会员卡并妥善保留机票 / 电子客票行程单复印件、登机牌原件及在非航空类、航空类合作伙伴消费的
凭据，直至积分准确累积到您的账户中。
当您购票且完成飞行，方可累积积分。对于初次入会旅客，青岛航空将您入会前 3 个月的乘机记录自动累积到您的账户中（如 
2016 年 6 月 10 日注册，则补登的乘机时间范围为 2016 年 3 月 11 日到 2016 年 6 月 10 日）。其中，积分兑换机票、免费机票、
包机航班机票、机上升舱部分、签转机票和有特殊规定的机票不能累积积分。如您在非航空类、航空类合作伙伴处消费时，请出
具您的会员卡并咨询合作商户具体的累积规则，符合条件的积分将会及时累积到您在青岛航空的账户中。

如您乘坐航班后 7 天内积分没有及时累积到您的账户中，务必在乘机日起 6 个月内申请补登，超出时限将视为旅客放弃积分累积。
具体方式：登陆青岛航空常旅客网站，点击补登申请即可。 

青岛航空“天海之韵”俱乐部积分累积规则和兑换标准会不定期变动，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通过青岛航空常旅客官网发布，欢迎
您及时登录查询。

入会指南 积分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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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地区积分累积标准表

购票折扣 基础积分
（标准里程 * 累积率）

定级积分
（标准里程 * 累积率） 定级航段

全票价 180% 以上 350% 350% 3
全票价 151%-179% 250% 250% 2.5
全票价 101%-150% 200% 200% 2

全票价 100% 160% 160% 1.6
全票价 8 折（含）- 全价（不含） 130% 130% 1.3
全票价 6 折（含）-8 折（不含） 100% 100% 1
全票价 5 折（含）-6 折（不含） 70% 70% 1

全票价 5 折（不含）以下 200 个积分 300 个积分 1

说明：
①积分累积遵循“最低标准里程”，即标准里程小于 500 公里时，按照 500 公里进行计算；
②中转联程按照每一航段 200 个基础积分，300 个定级积分累积；
③积分兑换升舱、机上升舱及非自愿升舱机票按照升舱前对应折扣累积率累积积分；
④其他活动或产品舱位的累积以具体文件发布为准。

积分有效期

1. 基础积分、贵宾会员额外奖励积分：积分累积当月开始计算有效期，有效期为 24 个月（例如 2020 年 5 月 1 日 -5 月 31 日的
积分有效期均为 2022 年 5 月 31 日）。
2. 奖励积分：新入会奖励、会员资料完善奖励和会员转介绍奖励积分有效期为 12 个月（例如 2020 年 5 月 1 日 -5 月 31 日的积
分有效期均为 2021 年 5 月 31 日）。其他奖励积分有效期参照具体业务通知。
3. 积分到期将永久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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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程距离（公里） 普通经济舱 公务舱
 (A1)0-600 6,000 11,000

 (A2)601-1,200 12,000 21,000
(A3)1,201-1,800 15,000 27,000
(A4)1,801-2,400 19,000 35,000
(A5)2,401-3000 23,000 40,000
(A6)3001 以上 25,000 42,000

积分兑换条件

1. 使用人：旅客本人和旅客设置的受让人。
2. 使用资格：您成功注册会员之后，会员须完成身份认证，且拥有一个定级航段，积分达到可兑换标准，即可兑换。   
3. 受让人：
⑴儿童、婴儿作为兑奖受让人，兑换标准及规则与成人相同。
⑵每位会员最多可设置 8 名受让人，初次设立受让人名单 15 天生效，之后设立受让人 60 天生效。
⑶对已设定的受让人名单进行修改，删除立刻生效，但新增受让人生效时间为 60 天（受让人生效后，姓名不可更改，身份证号
等其他信息可随时修改且立即生效），无论添加的受让人是否与之前已删除的受让人为同一人，均按照新添加处理。
注：受让人设定及新增生效日期均从操作当日起计算。
4. 用于兑换奖励的积分必须为同一个账户累积的积分，不允许多个账户累积积分使用。兑换奖励涉及的一切税费须由您自行承担。

积分兑换奖励机票

中国大陆地区积分兑换奖励机票标准表

说明：
①仅能兑换普通经济舱和公务舱；
②兑换的奖励机票自填开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③旺季及其他情况下的兑换标准以航空公司具体规定为准。 
④奖励机票、改期座位数量有限，请尽快提前兑换。

兑换方式

您可登陆“天海之韵”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根据出行时间查询可进行积分兑换机票。兑换的机票仅为青岛航空实际承运航班，
不可兑换代码共享与包机航班。无论是会员本人兑换还是为受让人兑换，请确保订座时旅客信息的准确性。

奖励机票的退改签

⑴自愿改期： 
采用支付现金方式自愿更改至同等舱位，共有两次改期机会且必须在航班起飞两小时（含）前取消座位 ( 以 PNR 取消或变更航
段取消时间为准），第一次收取 100 元，第二次收取 200 元。
⑵非自愿改期： 
参照《青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国内运输总条件》、《青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国内多等级舱位销售管理规定》执行。
⑶自愿退票： 
奖励机票自填开日起一年内使用，如自愿退票，仅退还现金支付的民航发展基金和燃油附加费，积分不予退还。过期客票，民
航发展基金和燃油附加费等税费概不退还。
⑷非自愿退票： 
如因青岛航空自身或不可抗力因素（包括天气、突发事件、空中交通管制、安检等）导致青岛航空航班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按

积分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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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银卡  金卡  白金卡  

升级标准  
12 个月内

达到 3 万积分或 20 个定
级航段

12 个月内
达 6 万积分或 35 个定级

航段

12 个月内
达 12 万积分或 70 个定

级航段

保级标准  
12 个月内

达到 2.5 万积分或 17 个
定级航段

12 个月内
5 万积分或 30 个定级航

段

12 个月内
10 万积分或 60 个定级航

段

说明：
①经济舱一类舱位代码 W、Y、B；经济舱二类舱位代码 M、H、K、L、P、Q、G、I；经济舱一类、二类客票均升舱至公务舱；
②只要您满足升舱条件，均可使用积分兑换升舱，但兑换升舱后的机票仍旧按照原购买折扣累积积分，升舱部分不在累积范围
之内。

兑换方式
由于每个航班可用于兑换奖励机票和奖励升舱的座位数有限，兑换奖励升舱前需咨询会员专线了解查询。
积分兑换升舱的预定方式：您需要登陆“天海之韵”网站，输入已预订的机票票号，依据系统要求兑换成功后，凭升舱编码联
系青岛航空呼叫中心升舱；或直接联系客服人员为您扣减积分并办理升舱。
升舱券自兑换之日起有效期 3 个月，一经兑换积分不予退还，升舱券到期后失效。升舱券在有效期内仍可使用，但之后所购机
票的航距与舱位必须与原来升舱券要求一致，一旦提交呼叫中心办理成功即视为升舱完成。奖励机票、包机机票不能办理奖励
升舱。

奖励升舱后机票退改签
⑴升舱后改期，按照升舱后变更舱位规定执行，优先更改为同等舱位，若无同等舱位，视为自愿降舱。
⑵升舱后改签、退票，升舱券不退，退票、改签按照原客票对应舱位规定执行。
⑶若非自愿导致升舱后未能成行，退票时可退还升舱积分至会员账户，有效期 12 个月，作为消费积分使用。非自愿改期时，优
先保障到公务舱，公务舱已满，退还原升舱使用的积分，有效期 12 个月，作为消费积分使用。

积分兑换商城礼品
您可以在积分商城上兑换各种精美的礼品和各项青岛航空专属权益。
礼品的派送地址目前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其他各类产品的兑换标准和使用规则，详见青岛航空“天海之韵”网站。

合作伙伴
您可在青岛航空合作伙伴中享有积分累积、积分消费等特惠服务及专属权益。

积分兑换奖励升舱
国内航班机下兑换升舱标准表

航程距离（公里）
经济舱 经济舱

一类 二类
(A1)0-600 7,000 9,000

(A2)601-1,200 12,000 14,000
(A3)1,201-1,800 16,000 18,000
(A4)1,801-2,400 21,000 23,000
(A5)2,401-3000 25,000 28,000
(A6)3001 以上 27,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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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级别

青岛航空“天海之韵”会员俱乐部会员级别（由低到高）分为四个等级：“天海之韵”普通卡、“天海之韵”银卡、“天海之韵”
金卡、“天海之韵”白金卡。贵宾会员出示实体或电子会员卡后，可享受相应会员权益。

贵宾会员升、保级标准

贵宾会员升、保级标准表

当您的账户在连续 12 个月内乘机所累积的积分或可累积航段数达到上述标准时，您将在次月升级为更高级别会员，享受青岛航
空为您精心设计的贵宾服务。
青岛航空将根据连续 12 个月内会员累积的定级积分或定级航段评审会员最终等级，在次月 2 日开始晋升至相应级别，开始下一
个升、保级时期。凡是 12 个连续自然月内未达到保级标准的贵宾会员，等级依次下降。

贵宾会员权益

“天海之韵”俱乐部贵宾会员，乘坐青岛航空实际承运的带有 QW 航班号的航班，可享有以下贵宾专享服务：

会员权益

 7

照班期时刻离站，旅客非自愿退票时，原扣减积分返还，有效期 12 个月，作为消费积分使用，民航发展基金和燃油附加费全退；
若因上述原因，航班中途降落其他机场，并取消当日飞行，客票退票应退还 50% 兑换机票所用积分，有效期 12 个月，作为消
费积分使用，民航发展基金和燃油附加费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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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员需按照要求填写真实的个人详细资料，若资料不全导致未能累积积分以及获取不到其他服务，青岛航空不承担责任。
2. 青岛航空拥有“天海之韵”俱乐部常旅客积分奖励计划的管理权，有权终止、更改全部或部分“天海之韵”常旅客积分
奖励计划规则条款、各类活动产品以及与其他合作伙伴之间的服务内容，并在官方网站予以发布，不承担事先通知的义务。
3. 如因会员个人原因造成密码丢失，导致积分被盗用等后果，“天海之韵”俱乐部不承担任何责任。
4. 如有任何滥用“天海之韵”常旅客积分奖励计划的情况出现（包括违反本计划的规则与条款；倒卖“天海之韵”俱乐部
奖励机票及其它奖励以获得报酬；呈报任何错误资料或其它由青岛航空认定为不当的行为，如违反青岛航空或本计划的其
它合作伙伴、航空公司的规定，任何对青岛航空职员的不当或骚扰行为，或拒绝接受职员之合理建议等）均会导致取消会
员账户及该会员继续参加本计划的资格，已累积的积分及先前已开立但尚未使用的奖励机票也将失效。任何违反本计划规
则及条款的行为，将导致“天海之韵”俱乐部会员或乘机人在任何时间被没收机票（包括旅行途中），并须缴付涉及滥用
机票已搭乘航段的全额经济舱、公务舱 机票票款。此外青岛航空保留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行动，以追讨赔偿、律师费和诉
讼费的权利。
5.“天海之韵”俱乐部会员应及时修改最新的邮寄地址、手机、电子邮箱在内的联络方式。如果因会员没有通知青岛航空
有关联络方式更新事宜而导致任何损失，青岛航空概不负责。
6. 青岛航空的航空合作伙伴或非航空合作伙伴提供的任何服务或商品品质、价格及其宣传告知等活动由服务或商品的提供
者承担责任。
7. 以上规则及条款，以及青岛航空与合作伙伴及所有会员之间的关系，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如本手册的规则及
条款的中文版与其它语言版本有差异，以中文版为准。
8. 本手册部分内容如因版本或印刷问题未能及时更新，最新内容以青岛航空官网（www.qdairlines.com）公布为准。
9. 青岛航空保留本手册的最终解释权。

法 律 条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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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纸质版会员手册与官网发布的电子版手册内容不一致时，请以官网发布为准，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